
宜装协（筹）[2024]2 号

关于做好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

第一届理事会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会员企业：

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我们将遵循“公

开、民主、规范” 的原则，进行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第一

届理事会选举。现将有关推荐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推荐办法

1、采取分会推荐或会员自荐相结合的方法，民主推选

协会理事、常务理事、副会长、监事、监事会主任、会长候

选人。

2、推荐名单经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确定候选人名

单，候选人名单报送市行业主管部门审核 。



3、市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后，报送市委社会工作部、市

民政局审核。

4、候选人名单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（到会会员三分之

二以上表决通过）产生并报送市民政局备案。

二、候选人条件

1、理事候选人条件

履行会员义务，积极参加协会各项活动。

2、常务理事候选人条件

履行会员义务，积极参加协会各项活动（能亲自出席协

会组织的活动及会议的优先考虑，统筹兼顾总承包、公装、

家装、建材、房屋安全鉴定、检验检测、相关教学、科研等

行业，按一定的比例名额进行分配。

3、副会长、监事会主任、会长候选人条件

企业规模较大、有一定影响力、企业和个人社会信用记

录良好；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、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

事处罚、没有法律法规禁止任职的其他情形；是在职的企业

家、企业领导人；热心协会工作，具有尽心尽责、勇于担当

的精神，能积极参与协会工作，并大力支持和参加协会举办

的各种行业活动；具有较强的大局意识和团结意识，积极建

言献策，能为协会建设和行业发展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（审

核负责人所属单位经营年限、注册资金 、优质/优良工程情

况、会费缴纳情况等内容后提名）。

三、推荐要求

认真填写《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第一届会员自荐表》(见



附件)，并于 2024 年 9 月 2 日下午 5:00 前将推荐表电子版

（word 版和营业执照扫描件）发至我会秘书处工作人员，同

时将推荐表纸质盖章版和营业执照复印件送至我会秘书处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(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大道 135 号昭君花园 C

栋 502 室)。

附件:《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第一届会员自荐表》。

联系人:范孟明、刘丽娟 联系电话：6433210

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筹备领导小组

2024 年 8 月 30 日



附件：

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第一届会员自荐表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照片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 历

身份证号

现工作单位及职务

其他主要社会职务

推荐职务
会员 监事 监事会主任

理事 常务理事 副会长 会长

通讯地址

移动电话 微信号

联络员 联络员电话

本人主要简历 （学历、职称、工作经历、主要作品或业绩等）

所在单位基本情况 （经营年限、注册资金、产值、企业资质、获奖情况等）

被推荐人所在单位意见：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意见：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注：

1、推荐材料应真实可靠，不得虚报、夸大或捏造事实。如发现弄虚作假行为，将取消

候选资格；

2、 推荐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2 日下午 5：00 前，逾期提交的推荐材料将不予受理。


